
1 

按既定程序進行土地管制行動  



2 

安排談判專家勸喻負責人  



3 

發現佛院內  
大魚池  



4 

發現佛院內有私人居所  



5 

不符合短期租約只限用作宗教用途的規定  



6 



7 



8 

發現佛院內有大量建築材料  



9 

內有辦公室  



10 

民政處安排餵飼魚類、龜隻及動物  
 

龜隻及動物 



11 

安排佛院負責人領回所有魚類、龜隻及動物  



12 



13 

佛像及先人靈位牌暫時不會被移走  



14 



16 

圍板上張貼通告，通知公眾領取先人靈位牌安排  



17 

圍板上張貼通告，通知公眾領取先人靈位牌安排  


